
6 1 6

中共珠海市委政法委员会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公开征集珠海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第三方
咨询机构及专家库人选（第二批）的通告

为进一步提升我市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科学

化、法治化、专业化、社会化、智能化水平，根据中央、省、市

相关文件的有关要求，按照公平、公开、公正和自愿原则，现面

向社会公开征集第二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第三方咨询机构和专

家库人选。

一、征集范围

（一）第三方咨询机构

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构、社会经济咨询机构、调查机构、环

境咨询评估机构、工程咨询机构、房地产评估机构、律师事务所、

会计或审计事务所、科研院所和有关社会组织等具有相应评估能

力的组织机构。

（二）专家库人选

科研机构、大中专院校、相关公司（单位）中熟悉建筑工程、

农林、水利、交通能源、环保、医疗、安全生产、法律、经济、

金融、财务、社会治理等政策法规及业务工作的专家。

二、申报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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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第三方咨询机构申报条件

1.在民政、市场监管、司法等相关主管部门正式注册成立1

年（含）以上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能够独立享有民事法律权利、

承担民事法律责任，经营范围（业务范围）包含社会稳定风险评

估业务的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等；

2.有20㎡以上固定的办公场所（需提供房屋产权证明及房屋

租赁证明），有3人以上经过培训且合格的固定专业从业人员的；

3.熟悉广东省及珠海市经济、社会、历史、人文、地理等情

况，熟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政策；

4.熟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基本程序、方式方法、评估

内容、评判标准及防控预案制定等；

5.社会评价和商业信誉良好，近一年未受到国家行政执法或

者行业管理部门处理、处罚；

6.应具备的其他能力和条件。

（二）专家库人选申报条件
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

社会主义制度，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，能够客观、公

正、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和建议；

2.熟悉广东省及珠海市经济、社会、历史、人文、地理等情

况，熟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政策；

3.从事所属领域、行业工作3年（含）以上，熟悉本领域本

行业的工作特点、最新政策、发展变化等状况，具有较高权威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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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较强综合分析判断能力；

4.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0岁，身体健康，在精力和时间上能够

保证参加评估工作和有关活动；无违法犯罪记录，未受到过党纪

政纪处分。

三、申报审核程序

（一）申报

申报通过“线下”的方式进行。

1.自愿申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第三方咨询机构的，向机构所

在区政法委（政法办）提供以下纸质材料：①珠海市社会稳定风

险评估第三方咨询机构申请表原件（附件1）；②相关资质（资

格）证明材料复印件；③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。

2.自愿申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专家库人选的，向户籍（居住

地）所在区政法委（政法办）提供以下纸质材料：①珠海市社会

稳定风险评估专家库人选申请表原件（见附件2）；②个人身份

证明材料复印件；③个人相关业绩或专业学术成果等相关证明材

料复印件。

（二）审核

各区政法委（政法办）根据相关规定初审后，报送市委政法

委，市委政法委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审核，并在相关媒体公示。经

审核合格的，纳入珠海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第三方咨询机构库和

专家库。

（三）申报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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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信息截至2024年5月30日止，联系人：陈玉兰，联系电

话：0756-2288972，传真号码：0756-2288506。

附件：1、珠海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第三方咨询机构申请表

2、珠海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专家库人选申请表

中共珠海市委政法委员会

2024年5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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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珠海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第三方咨询机构申请表

机构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（机构代码证编号）

注册地址

注册资本

经营范围

法定代表人

法人联系电话

办公地址

固定办公场所面积 ㎡ 固定专业从业人数 人

相关业绩

相关资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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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承诺

本单位承诺以上信息真实，愿意参与珠海市社

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，并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管理

办法规定。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区社会稳定风险评

估指导协调机构初

审意见

珠海市社会稳定风

险评估指导协调机

构审核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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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
珠海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专家库人选申请表

姓名 性别

照 片民族 出生年月

工作单位

职务 身份证号码

熟悉专业领域 从事专业时间 年

学历（学位） 手机号码

毕业院校

及专业

相关业绩或

学术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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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意见

本人承诺以上信息真实，愿意参与珠海市社会稳定风

险评估工作，并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规定。

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所在单位推荐

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区社会稳定风

险评估指导

协调机构

初审意见

珠海市社会稳

定风险评估指

导协调机构审

核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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